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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Hongqiao Group Limited
中國宏橋集團有限公司

（根據開曼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78）

調整本金額為300,000,000美元於二零三零年到期的1.50厘可換股債券 
的換股價

（債券代號：5487）

調整本金額為300,000,000美元於二零三零年到期的1.50厘可換股債券的換股價

根據二零二五年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及條件，因本公司宣派股息，故二零二五年可換股債券的換股
價將從每股股份19.36港元調整至每股股份18.44港元，由二零二六年六月三日（即緊隨與該宣派相
關的記錄日期（即二零二六年六月二日）後之營業日）起生效。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三月十七日之公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三月十八日之公告
（「二零二五年可換股債券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其
中包括）本公司發行於二零三零年到期的300,000,000美元1.50厘可換股債券（「二零二五年可換股債
券」）。

另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調整二零二五年可換
股債券的換股價，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之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全年業績公告（「全年業績公告」）。

除本公告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二零二五年可換股債券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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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本金額為300,000,000美元於二零三零年到期的1.50厘可換股債券的換股價

二零二五年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及條件（「二零二五年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及條件」）規定（其中包括），倘本
公司向股東支付或作出任何資本分派（定義見二零二五年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及條件），換股價應作出
調整，方法是緊接該資本分派前的有效換股價乘以以下分數：

A – B

A

其中：

A乃公佈資本分派當日一股股份的當前市場價格（定義見二零二五年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及條件）；及

B乃一股股份應佔資本分派部分於該公告日期之公平市值（定義見二零二五年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及條
件）。

該調整將於實際作出有關資本分派當日（或倘若已就其釐定記錄日期，則緊隨該記錄日期後之營業
日）生效。

誠如全年業績公告所公佈，董事會將向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二日（星期二）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
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股息。根據二零二五年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及條件，股息符合資本分派的定義。
因此，每股股份的換股價將從每股股份19.36港元調整至每股股份18.44港元，由二零二六年六月三日
（香港時間）（即緊隨與該宣派股息相關的記錄日期（即二零二六年六月二日）後之營業日）起生效（「二零
二五年可換股債券調整」）。除二零二五年可換股債券調整外，二零二五年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及條件
並無變更。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9,819,397,841股股份。於二零二五年可換股債券調整之
後，本公司於悉數兌換未償還二零二五年可換股債券後可予發行的換股股份的數目將增加6,008,555

股股份，以及本公司於悉數兌換未償還二零二五年可換股債券後將予發行的換股股份之最高數目將
變為126,440,889股股份。該等換股股份將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九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上股東授予董事的一般授權予以發行及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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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五年可換股債券的持有人如對將採取的行動有任何疑問，應諮詢彼等的證券經紀、銀行經
理、律師、專業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承董事會命
中國宏橋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波

中華人民共和國山東省
二零二六年六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十一名董事，即執行董事張波先生、張敬雷先生、張瑞蓮女士及王雨婷
女士，非執行董事楊叢森先生、涂一鍇先生（張浩先生為其替任董事）及孫冬冬女士，以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孟憲忠先生、文献軍先生、傅郁林女士及馬津先生。


